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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6）鄂 01 破终 2 号

上诉人（申请人）：湖北鼎兴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

大冶市大冶大道 169 号。

法定代表人：肖志刚，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程，公司法务。

委托代理人：李欣恬，公司法务。

被上诉人（被申请人）：武汉交发金炜置业有限公司，住所

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勇，董事长兼经理。

委托代理人：易萌，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乐怡，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鼎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兴矿业公司）申请武汉

交发金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发金炜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鼎兴矿业公司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5）鄂

0102 破申 46 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鼎兴矿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依法改判支持鼎

兴矿业公司破产清算的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未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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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认定交发金炜公司具备清偿能力和资产权益的具体事实与理

由。原审法院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和第七条第二款，认定鼎兴矿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交

发金炜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却未对其认定交发金炜公司具备清偿能力和资产权益的事实部

分进行陈述和说理。原审法院出具的裁定书显示，在其本次审判

中由法院自行查明的事实为交发金炜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鼎兴

矿业公司的债权确权信息以及金牛大厦的登记备案信息，以上查

明信息无法直接推导出交发金炜公司具备清偿能力和资产权益

的结论。并且，原审法院未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陈述

和质证意见等进行审查并明确采纳意见。二、原审法院未审查交

发金炜公司的负债情况、经营情况及资产权益。（一）未查明交

发金炜公司的负债情况。鼎兴矿业公司提交了关于交发金炜公司

部分（非全部）被执行案件的标的额本金约 29.3 亿元的证据，

该项证据已注明对交发金炜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人、标的额

及案号信息，原审法院未查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亦未说

明对该证据采纳与否。交发金炜公司陈述部分执行案件已与债权

人协议以物抵债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了偿还，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

以证明已进行以物抵债和已偿还债务。原审法院对此亦未主动查

明并说明是否采纳交发金炜公司陈述意见。据此，鼎兴矿业公司

认为，原审法院判断交发金炜公司具备清偿能力的清偿对象和待

清偿标的额的事实不清、依据不明。（二）未查明交发金炜公司

的实际经营情况。交发金炜公司未提供其公司仍在正常经营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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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如经营场所、工资发放流水、社保缴纳凭证、纳税凭证等，

原审法院未对交发金炜公司当前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查明。经人

民法院公告网查询显示，2025 年法院关于交发金炜公司公告送

达的信息有 15 条，其中有 9 条出自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

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五条“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

用《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

能适用公告送达。”的规定，因原审法院在受理交发金炜公司其他

案件中，存在对交发金炜公司进行公告送达的情形，推测原审法

院已在多起案件中已判定交发金炜公司下落不明（至少无固定营

业地址或固定营业地址已无固定工作人员），与本案中原审法院

认定交发金炜公司仍在正常经营的结论相冲突。原审过程中，交

发金炜公司称其为推进债务清偿，已与第三方就金牛大厦项目整

体处置签订框架协议，预计交易金额达 18 亿元，但未提供任何

证据证明其陈述，无法证明交发金炜公司确实存在上述偿债行为。

（三）未查明交发金炜公司的资产权益。1.资产价值问题。原审

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交发金炜公司破产清算的民事裁定书中显示，

其仅通过交发金炜公司提供的 2019 年 8 月 13 日《武汉市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查明金牛大厦项目总建筑面积 206,189.17 平

方米，核准预售范围和面积为 3 号楼办公建筑面积 6,861.83
平方米（另 3 号楼商业建筑面积 5,372 平方米为企业自留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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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房屋初始登记完成后方可对外销售）。而后，又在裁定书中载

明，经交发金炜公司在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官网查询案涉写

字楼，即金牛大厦已合法取得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全部

楼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目可售面积约 73,733.83 平方米。

据此，金牛大厦是否已完成房屋初始登记？是否已经具备取得房

屋初始登记的条件？原审法院判断其资产价值的计价基础到底

是 68,361.83 平方米还是 73,733.83 平方米？不得而知。若

以 68,361.83 平方米作为计价基础，则可售面积的资产权益价

值约 28.03 亿元，若以 73,733.83 平方米作为计价基础，则

可售面积的资产权益价值约 30.23 亿元。对于 29.3 亿元的债

务本金总额，前者资不抵债，后者资可抵债，到底采用前者还是

后者，依据为何，请法院予以明确并进行说理。2.资产权益的处

置问题。原审中，鼎兴矿业公司已提交关于金牛大厦的资产抵押

现状的清单，本次，鼎兴矿业公司补充提交 2022 年 1 月 19 日

经交发金炜公司自行向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询的金牛大

厦的抵押和查封情况的结果告知书，显示金牛大厦已被湖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黄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抵押（不含鼎兴矿业公司顺位抵

押），已被原审法院经伏静申请查封。自 2022 至今，金牛大厦

已被多位债权人申请查封，其中包含鼎兴矿业公司在内。据此，

交发金炜公司核心资产面临多轮抵押和查封，且部分债权人已对

其核心资产申请强制拍卖，前述证据充分证明交发金炜公司已实

际丧失对其核心资产的处置权，无法自主进行变现并用于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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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债务人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因此，鼎兴矿业公司认为交发金炜公

司已经丧失资产权益。三、关于交发金炜公司出售金牛大厦资产

的证据及出售单价。根据美尔雅期货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9 日

与交发金炜公司签署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美尔雅

期货有限公司已购买金牛大厦第 28层，面积 1,958.18平方米，

单价 30,000 元，交付方式为精装修。该份证据显示，金牛大厦

资产存在已由交发金炜公司销售处置的事实，则金牛大厦剩余可

处置的面积理应少于《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的核准预

售面积 6,8361.83 平方米。同时，该份证据充分说明，金牛大

厦的实际交易单价低于备案价 41,000 元。2021 年，精装修交

付标准下，金牛大厦销售单价为 30,000 元/平方米，即便不考

虑 2021 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当前，金牛大厦处于未

完工的烂尾状态，原审法院却仍以 41,000 元/平方米的备案价

来认定其总价值，对销售单价的事实判断依据不充分，甚至完全

脱离客观实际。而当前的实际交易单价，鼎兴矿业公司在听证程

序后提交的质证意见中已列举同地段写字楼挂牌出售单价，请法

院予以参考。据此，金牛大厦可用于偿债的总价值计算基础，面

积剔除其已实际销售的部分面积后，应当低于核准预售面积

68,361.83 平方米，交易单价应当低于备案价 4,000 元/平方

米，实际总价值应当低于 68361.83*30000=20.5 亿元。并且，

根据交发金炜公司在原审听证程序中自述，其已与第三方就金牛

大厦项目整体处置签订框架协议，预计交易金额达 18 亿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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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已证明交发金炜公司自认金牛大厦总价值实际低于 20 亿元，

证明其可用于偿债的资产价值已远远低于其被申请强制执行的

债权额度 29 亿元。四、鼎兴矿业公司关于交发金炜公司“资不抵

债”的认定理由。鼎兴矿业公司自 2022 年向法院申请对交发金炜

公司强制执行，至今已 3 年有余，无一所获，当前执行僵局情形

下，鼎兴矿业公司以交发金炜公司“资不抵债”为由申请法院受理

其破产清算，认定交发金炜公司早已“资不抵债”的理由如下：（一）

法律标准。根据鼎兴矿业公司提交的交发金炜公司未结案的涉诉

清单及一系列限高公告显示，交发金炜公司已持续且普遍地出现

已到期债务无法偿还的情况，即使交发金炜公司账面的总资产大

于总负债（即理论上未资不抵债），但如果交发金炜公司的财产

不能变现以支付到期债务，构成了实质上的“现金流断裂”，致使

其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情形。（二）事实标

准。根据交发金炜公司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一是其公司银行账户

已被多家法院冻结，公司无法正常运转；二是因无法支付到期的

货款、工程款被起诉，如（2025）鄂 0102 民初 6516 号案件、

（2023）鄂 0102 执 8087 号案件；三是无法按期支付员工工资

和社保，如（2025）鄂 0102 执 74 号案件、（2024）鄂 0102
执 7015 号案件；四是无法正常支付企业税费被税务机关公告催

收；五是前期与鼎兴矿业公司对接的财务人员、副总经理等核心

人员流失；六是金牛大厦停工烂尾已有 4 年，无法正常销售和使

用。综上，交发金炜公司已完全陷入债务常态化违约、诉讼缠身、

资产被查封冻结、频繁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无法自行变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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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偿债的状态，无论是从法律标准，还是从事实标准，皆符合

破产法规定的受理破产清算的情形。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破产

申请的事实不清、证据不明，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其裁定结果，

并判决受理鼎兴矿业公司关于交发金炜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交发金炜公司辩称，一、鼎兴矿业公司的债务统计存在严重

的计算错误，而交发金炜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实，交发金炜

公司的资产足以覆盖全部债务，不符合法定破产清算的条件，如

果认定破产也应当先进行重整，而非直接清算。具体理由：1.鼎

兴矿业公司主张的 29.3 亿元债务本金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鼎

兴矿业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债务数据初步统计表显示，其中 13
亿余元被明显重复计算，扣除该重复部分后，鼎兴矿业公司统计

的实际债务本金应为 16.9 亿元，该计算错误，交发金炜公司在

一审中已明确指正，而鼎兴矿业公司在上诉状中仍未予以更正，

继续沿用错误的数据，致使其认为交发金炜公司资不抵债的核心

基本事实存在严重错误。2.根据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的法定

前提是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交发金

炜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核心资产金牛大厦项目经

备案，其逾期总收益可达 30.87 亿元。同时交发金炜公司补充

提交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第三方明确以 26 亿元收购交发金炜公

司股东的股权和二期金牛大厦写字楼的全部资产，该合同已由双

方签章确认，具有法律约束力，构成确定性清偿资金的来源，仅

计算上述两项，交发金炜公司可用于清偿债务的资源，显著超过

鼎兴矿业公司所主张的 16.09 亿元债权。交发金炜公司的证据



—8—

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客观地证明交发金炜公司资产远远大于负债，

不符合破产清算的条件。二、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符合破产

立案审慎原则与举证规则程序正当，破产程序启动关乎企业存续，

人民法院应当审慎审查。一审程序中，鼎兴矿业公司作为申请人

负有证明交发金炜公司达到法定破产条件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

经审查认为，鼎兴矿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清晰充分地

证明交发金炜公司存在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事实，据

此裁定不予受理，完全符合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鼎兴矿业公司所称原审法院未释明交发金炜公司具备清偿能力，

系对人民法院审查地位及申请人举证责任的错误理解，其上诉理

由于法无据。三、交发金炜公司具有显著重整价值，即使法院认

定破产，也应当先行重整，而非直接破产清算。具体理由：1.交

发金炜公司当前面临的问题系行业周期性调整等外部因素导致

的临时性困境，其核心资产、优质运营、团队稳定，具备通过重

整等程序恢复生机的良好基础。2.根据交发金炜公司提供的股权

转让协议，已确认将有新的投资者介入，证实市场对其内在价值

的充分肯定，若强行破产清算，将导致 26 亿元确定性偿债资金

落空，优质资产将被零散拍卖而使得价值大幅贬损，最终导致全

体债权人的清偿利润低于能实现的平均水平。3.破产清算将直接

导致交发金炜公司 200 余名员工失业，严重破坏经济秩序与社会

稳定，有违企业破产法中规范破产程序，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的立法宗旨。综上所述，交发金炜公司现有资产完全具备清

偿能力，不符合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条件，鼎兴矿业公司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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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主张不成立，交发金炜公司恳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

事实，驳回鼎兴矿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一审法院查明：交发金炜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8 日成立，登

记 机 关 为 武 汉 市 江 岸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注 册 资 本 为

31,000,000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登记股东为武汉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公司，

持股比例 83.5484%)、武汉金宝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6.4516% )。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作出的

（2022）鄂 02 民初 47 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鼎兴矿业公司

与交发金炜公司、张江华、柯回星、张龙、张檁、武汉锦湖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湖公司)、湖北源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源利公司)、金利公司、湖北金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顺公司)、武汉金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牛公司)、武汉嵩阳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嵩阳山公

司）、武汉德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缘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

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债务数额，截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

交发金炜公司应偿还鼎兴矿业公司借款本金 79,873.761888
万元和利息 3,322.748495万元，合计 83,196.510383万元。

二、还款方式和时间，1.交发金炜公司从 2022 年 4 月 30 日起

每月向鼎兴矿业公司还款不少于 3000 万元，并承诺在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按照约定利率(即月利率 12%）结清本息欠款。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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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兴矿业公司已和交发金炜公司办理了金牛大厦写字楼第二顺

位抵押，故交发金炜公司在每期还款后，鼎兴矿业公司应按对应

还款金额分批为交发金炜公司办理解除金牛大厦写字楼的第二

顺位抵押手续。2.张江华、柯回星、张龙、张墚、锦湖公司、源

利公司、金利公司、金顺公司、金牛公司、嵩阳山公司、德缘公

司自愿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若交发金炜公司违反

前述任何约定，鼎兴矿业公司可要求交发金炜公司和张江华、柯

回星、张龙、张墚、锦湖公司、源利公司、金利公司、金顺公司、

金牛公司、嵩阳山公司、德缘公司一次性偿还所有欠款本金和利

息。四、案件诉讼费、执行费等费用由交发金炜公司和张江华、

柯回星、张龙、张墚、锦湖公司、源利公司、金利公司、金顺公

司、金牛公司、嵩阳山公司、德缘公司一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420.162551 万元，减半收取 210.081275 万元，由交发金炜

公司、张江华、柯回星、张龙、张墚、锦湖公司、源利公司、金

利公司、金顺公司、金牛公司、嵩阳山公司、德缘公司承担。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2 月 6 日作出的

（2024）鄂 02 执恢 48-1 号《执行裁定书》，载明：依据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2022）鄂 02 民初 47 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

行人鼎兴矿业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交发金炜公司、张江

华、柯回星、张墚、张龙、锦湖公司、源利公司、金利公司、金

顺公司、金牛公司、嵩阳山公司、德缘公司向其支付借款本金

798,737,618.88 元，利息 33,227,484.95 元（暂计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诉讼费 2,100,812.75 元，执行费 90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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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并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加 倍 部 分 的 债 务 利 息, 暂 合 计

834,967,382.58 元之义务，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依法立案受

理。经查询，被执行人交发金炜公司名下有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

浦大街 237 号金牛大厦（以下简称金牛大厦)1、2 号楼/单元 1-3
层商 1 号，产权证号为鄂 2020 武汉市江岸不动产权第 0008125
号，产权面积为 13,231.54 平方米的商业房屋，位于金牛大厦

3 号楼，产权面积为 72,197.42 平方米的写字楼（在建工程)，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浦大街与建设大道交汇处，产权证号

为武国用 2012 第 104 号，产权面积为 26,790.03 平方米的土

地，均已在湖北省江岸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予以轮候查封。查封期

限为三年，查封时间分别为自 2022 年 3 月 4 日起至 2025 年 3
月 3 日、2022 年 8 月 23 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22 日止。因系第

三顺位查封，申请执行人鼎兴公司不申请评估拍卖，暂不能处

置......未查询到被执行人交发金炜公司、张江华、柯回星、

张墚、张龙、锦湖公司、源利公司、金利公司、金顺公司、金牛

公司、嵩阳山公司、德缘公司名下有网络资金、证券、股权保险

收益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本院认为....查封了被执行人交发金

炜公司名下 1 套商业房屋、1 处写字楼、3 处土地，因系轮候查

封，且抵押情况不明，项目证件不齐，申请执行人鼎兴公司不申

请评估拍卖，故暂不能处置。......被执行人交发金炜公司、

张江华、柯回星、张墚、张龙、锦湖公司、源利公司、金利公司、

金顺公司、金牛公司、嵩阳山公司、德缘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裁定：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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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兴矿业公司为证明交发金炜公司资不抵债，提交了《债务

数据初步统计表》《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终本案件清

单》《限制消费令》，结合案号、已知诉讼债权人，计算交发金

炜 公 司 应 付 本 金 总 计 2,929,828,039.49 元 ， 利 息

764,727,856.54 元，并提交《资产抵押情况表》证明交发金

炜公司核心资产已抵押，没有多余资产可以支配。对此，交发金

炜公司陈述，认可鼎兴矿业公司所提供的调解书、判决书确认的

相关金额，但对周桂花的债务部分，经核对以偿还部分款项，剩

余金额约 500 万元，鼎兴矿业公司提交的《债务数据初步统计表》

数据停留在 2022 年、2023 年，并非目前真实数据，部分案件

已与债权人协商一致以物抵债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了偿还。

鼎兴矿业公司还提交交发金炜公司的《不动产信息查询告知

单》，证明该公司名下有可以在破产程序中变现的资产。

另查明，2019 年 8 月 13 日《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载明，企业名称为交发金炜公司，项目名称为金牛大厦，项目地

址为江岸区黄浦大街与建设大道交汇处，项目总及建筑面积

206,189.17 平方米，核准预售范围和面积：3 号楼办公建筑面

积 68,361.83 平方米。（另 3 号楼商业建筑面积 5,372 平方

米为企业自留用房，待房屋初始登记完成后方可对外销售。）

交发金炜公司在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官网查询案涉写

字楼备案单价，备案价均在 41,000 元及以上。交发金炜公司陈

述：我公司核心房地产开发项目金牛大厦已合法取得项目所在地

快的土地使用权及全部楼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目可售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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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33.83 平方米，备案均价 41,869 元/平方米，预期总收益

可达 30.87 亿元，该项目一期已交付，二期正在施工中（仅剩

顶部四层外墙未完工)，具备快速盘活的条件。为推进债务清偿，

我公司与第三方就金牛大厦项目整体处置签订框架协议，预计交

易金额达 18 亿元，除金牛大厦外，我公司还拥有金牛大厦地下

四层停车场等可立即产生收益的资产，以及为清偿债务而计划剥

离的非核心资产（如土地、长期投资等)。

一审法院认为，交发金炜公司住所地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登

记机关为武汉市江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

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企

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第七条第二款规定，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

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本案中，交发金炜公司名下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具备一定的清偿能力和资产权益，鼎兴矿业公司

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交发金炜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因此，鼎兴矿业公司申请交发金炜公

司破产清算，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

第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之规定，裁定：不予

受理鼎兴矿业公司对交发金炜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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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期间，鼎兴矿业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人民法

院公告网查询信息，证明一审法院未查明交发金炜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2025年法院关于交发金炜公司公告送达的信息有19条，

一审法院已在多起案件当中判定交发金炜公司下落不明，至少无

固定营业地址或者是固定营业地址已无固定工作人员，与本案中

一审法院认定交发金炜公司仍在正常经营的结论相冲突。证据二、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告知单，证据三、人民法院公告网执行

拍卖信息。自 2022 年至今，包括鼎兴矿业公司在内，交发金炜

公司的核心资产已经面临了多轮的抵押和查封，且部分债权人已

对其核心资产申请了强制拍卖。该证据证明了交发金炜公司已经

丧失了对其核心资产的处置权，无法自主进行变现并用于偿债，

符合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情形。证据四、武汉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美尔雅期货有限公司），证明核心资产的价值不足以覆盖

全部债务。证据五、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欠税公告，证明根据交发

金炜公司所呈现出来的欠税状态，包括有一些员工工资、社保的

纠纷，以及工程款的纠纷，再加上交发金炜公司确实已经停工 4
年多的现实，交发金炜公司已经实际上达到了破产的条件。

交发金炜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

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仅能反映在特定诉讼中存在

公告送达的情形，但公告送达的原因包括多种，不能等同于交发

金炜公司下落不明或已经停止运营，该程序性事项与公司的实际

清偿能力这一实体性问题无直接法律关联，无法证明交发金炜公

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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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认可。交发金炜公司认可该证据所证明的资产存在抵押和查封

的情况，但这正是交发金炜公司陷入执行僵局的直接原因，反而

印证了即使要破产，也可以通过重整等其他手段来打破僵局。交

发金炜公司的资产抵押或查封，并不能否定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

核心价值。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

可。该证据仅能证明法院对部分资产启动了执行拍卖程序，是诉

讼和执行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部分资产的拍卖信息并不能代表

公司整体资产的偿还能力。对证据四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

认可。1.鼎兴矿业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没有加盖不动产中心的公

章，其证据来源及真实性无法确认。2.该合同系 2021 年签订的

单笔历史交易凭证，其约定的 3 万元每平方米单价是针对金牛大

厦 28 层，即特定楼层特定条件的个别交易价格。交发金炜公司

提交的备案价格表显示，不同层的价格实际不相同，不能以某一

层某个特别条件下的价格，来估算整层楼。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

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鼎兴矿业公司提交的欠税情

况与交发金炜公司是否构成破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交发金

炜公司正在积极寻求包括引入新投资者在内等多种方案解决债

务问题。欠税公告这一事实状态，无法单独证明交发金炜公司已

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交发金炜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

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证明 1.证明案外第三人与交发金炜公司股

东约定第三人以 26 亿元股权转让款用于收购股权及第二期金牛

大厦写字楼，该笔款项均可以用于清偿交发金炜公司名下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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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交发金炜公司不仅不具备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

且其资产价值远高于债务总额，因此对其进行破产清算不符合法

定条件。2.由于交发金炜公司破产清算纠纷尚在处理中，案外人

与交发金炜公司股东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款项支付时间正进一步

协商变更。3.交发金炜公司仍在积极寻求新的资金注入，旨在盘

活项目资产清偿到期债务，并维持员工队伍稳定，保障其基本生

计。鼎兴矿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有异

议，交发金炜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无任何的付款凭证作为佐

证，该转让协议是否履行以及未来是否必然履行，无法判断。

交发金炜公司对本院当庭询问的问题，补充提交了经营场所

照片、办公场地证明，社保缴纳人员明细说明，公司负债情况统

计，发票、租赁合同，公司资产统计表、资产抵押查封统计表、

一期公租房合同，金牛大厦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资料。

鼎兴矿业公司认为：交发金炜公司办公区域已长期大门紧闭，无

人员正常办公。社保缴费名单系交发金炜公司自行制作，无缴费

凭证。鼎兴矿业公司在公开网站上查询到交发金炜公司被执行标

的额约为 29.3 亿元，并且近期仍有新增执行案件。交发金炜公

司资产估算单价远远超过同地段写字楼的售价，况且已经被查封，

被强制拍卖，无法自主变现用于偿债。交发金炜公司所述的股权

转让协议，一直未履行，根据合同约定的生效方式，也一直处于

未生效状态。

本院认定如下：对鼎兴矿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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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依法予以采信。以上证据材料可以证明交发金炜公司被执行金

额已高达 29.3 亿元以上，且交发金炜公司名下不动产已被多轮

抵押、查封。对交发金炜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予以采

信，但该协议并未履行，无法证明交发金炜公司有清偿债务能力。

补充协议，并无各方签字，对真实性不予采信。对交发金炜公司

提交的经营场所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照片无法证明公司正

常经营。社保缴纳人员明细系交发金炜公司自行制作，与工商登

记缴纳社保人员不符，对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公司负债情况统计

表的真实性不予采信，交发金炜公司未提交确切的依据证明负债

金额为 15 亿余元，也未对公开的执行情况作出合理说明。对发

票、租赁合同真实性予以采信，以上证据可以证明交发金炜公司

通过执行程序，履行了一部分债务。对公司资产统计表、资产抵

押查封统计表、一期公租房合同真实性予以采信，以上证据反映

了交发金炜公司资产被抵押、查封的情况。对金牛大厦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

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交发金炜公司有

资产，但无法证明其具备债务清偿能力。

二审另查明，经鼎兴矿业公司在人民法院执行网查询，交发

金炜公司被执行标的额本金约 29.3 亿余元，交发金炜公司提交

的执行扣划凭证，金额仅为 1,031 万元。交发金炜公司名下金

牛大厦二期写字楼全部处于被抵押、被查封状态。金牛大厦一期

商铺处于被抵押、被查封状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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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判断被申请

人是否符合破产条件，需审查其是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符

合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之一。

本案中，交发金炜公司与鼎兴矿业公司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后，

未能按约履行义务，属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四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然大

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

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本案

中，交发金炜公司名下核心资产已被多轮抵押、查封，已有债权

人申请拍卖以上资产，交发金炜公司已无法自行对以上资产进行

变现。鼎兴矿业公司就其对交发金炜公司的债权已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未能得到清偿，且法院因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可以认定交发金炜公司已属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

形。综上，交发金炜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符合破产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规定：

“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

务人进行重整。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

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

整。”本案在审查过程中，交发金炜公司向一审、二审法院均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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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破产重整申请书。鼎兴矿业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并不排

除在受理破产清算后，交发金炜公司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向

法院申请重整的权利。

综上，鼎兴矿业公司上诉理由成立。一审裁定存在不当，本

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第一项、第三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5）鄂 0102 破

申 46 号民事裁定；

二、由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受理湖北鼎兴矿业有限

公司对武汉交发金炜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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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梅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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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员　　任 文

二○二六年二月五日

法 官 助 理　　谈桔芳

书 记 员　　禹龙蛟


